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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標準合約 

 

 

1. 合約性質：期權合約須賦予持有人根據期權交易規則、結算規則、交易運作程序

及結算運作程序（統稱「規則」）行使期權合約的權利。賦予認購期權合約持有

人的權利乃按交收額從沽出人購入在期權合約內所載每手所包括的正股的權

利，惟須按規則進行並受其規限。賦予認沽期權合約持有人的權利乃按交收額向

沽出人出售在期權合約內所載每手所包括的正股的權利，惟須按照規則進行並受

其規限。 

 

2. 合約的條款及條件：各期權合約均須納入下列條款及條件： 

 

(a) 是屬認沽期權合約或認購期權合約； 

(b) 正股名稱； 

(c) 到期期限；及 

(d) 適用的行使價。 

  

有關某期權合約的上述各項條款內容，須完全參照期權交易系統的交易紀錄冊而

加以確定。 

 

3. 價格：用以決定有關期權合約應付的期權金的買賣價，以正股一股為單位，並以

正股在交易所買賣的同一貨幣報價。 

 

4. 期權金：就期權合約所須支付的期權金乃有關期權合約內所載每手所包括的正股

數目乘以其價格所得的乘積。買家與賣家須按規則所訂定之日期及時間支付及收

取期權金。期權金的所有付款均須以結算貨幣作出，並按照規則所訂定之形式執

行。 

 

5. 行使：具有特定到期期限的屬同一期權系列的期權合約持有人，可於該合約最後

行使日或該日以前之任何一個交易日行使該合約，惟有關行使指示必須於規則所

定的時間內（或按交易所及聯交所期權結算所不時發出的指示）向沽出人發出。 

 

6. 交收：隨著期權合約的行使而須予轉讓的正股必須在規則所指定的日期或以前轉

讓（如適用），除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外，其他任何人士對該等正股概無任何權益。

除獲交易所及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另予准許外，隨行使期權合約後，正股轉讓則按

規則及香港結算規則，透過中央結算系統進行。 

 

7. 到期日：具有特定到期月份而尚未有效地行使的某期權系列的期權合約，在該到

期期限最後一個行使日的系統輸入截止時間自動期滿。 

 

8. 狀況：各期權合約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均須受規則以及交易所規則所規限，儘管

期權合約訂約一方或雙方並非交易所或聯交所期權結算所的參與者。 

 

9. 爭議：在受規則的規限下，與期權合約有關的一切爭議均須提交董事會解決，而

董事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對合約各方均具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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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修訂：在受規則的規限下，董事會有權增訂、修訂、廢止、執行或豁免任何此等

條款及條件。 

 

11. 約制法律：各期權合約均受香港法律約制，並據其詮釋。 

 

12. 定義：以下定義構成此等條款及條件的一部分。 

 

規則所界定的有關詞語及措辭在此條款及條件中具有相同含義。此外，下列詞語

具有下列含義： 

 

有關期權合約的「買家」或「持有人」，指就該期權合約有效行使而須支付期權

金、有權行使該期權合約及有義務交付或接收正股的人士（並包括，除文意另有

所指外，在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合約中作為買家的聯交所期權結算所）； 

 

「到期期限」，就有關期權合約而言，記錄於期權交易系統交易紀錄冊的曆月（若

是每月到期的期權合約）或周份（若是每周到期的期權合約），作為該期權合約

因時間消逝而到期失效的月份或周份； 

 

「最後行使日」就有關到期月份而言，指該到期月份最後第二個交易日（或交易

所訂定的其他日子）；就有關到期周份而言，指該到期周份最後一個交易日（或

交易所訂定的其他日子）； 

 

「一手」，就有關期權合約而言，乃指每一合約內所載之正股數量，即該正股在

交易所買賣每手單位之標準數目或交易所特別注明每一期權合約的正股數量（經

按規則調整者除外）； 

 

「價格」，就有關期權合約而言，指記錄於期權交易系統的交易紀錄冊的價格，

其乃為買賣雙方就賦予買家的權利而議定的價格，猶如該等權利是有關該期權合

約正股之一股。 

 

「擔保權益」指任何專有或衡平法權益或任何形式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由於或

藉著擔保方式或借貸方式所已作出或宣稱作出的出售而產生的任何權益或權

利，及任何其他留置權、質押、債務負擔或任何形式的權益； 

 

有關期權合約的「賣家」或「沽出人」，指就該期權合約有權收取期權金，及在

該期權合約被訂約的另一方有效行使後有責任交付或接受正股的人士（並包括，

除合約內容另有所指外，在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合約中作為賣家的聯交所期權結算

所）； 

 

「交收額」就有關已行使的期權合約而言，指相等於行使價乘以該期權合約內所

載每手所包括的正股的數目所得的乘積，以結算貨幣計的數額；及 

 

「行使價」，就有關期權合約而言，指記錄於期權交易系統的交易紀錄冊的款項，

其乃為在行使期權合約後須予轉讓每一股正股的應繳款，惟可根據規則予以調

整。 

 


